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115.06.24 修訂 

個人資料保護宣告暨會員造冊同意書 
一、個人資料保護宣告 

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規定辦理個人資料蒐集前告知事項，特說明如下： 

一、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及用途： 
本會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係為辦理 2026 年會員管理、會務聯繫、會員權益維護、會員大會通知、選務作業、教育訓練、

活動資訊提供及其他與本會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事項之用。 

二、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1. 姓名（中文、英文） 
2. PMI member ID 
3. 任職單位 
4. Email 
5. 通訊地縣市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1. 期間：提供個人資料之日起至會員資格終止後五年止；如依法令規定或因會務需要，得延長保存期間。 
2.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及 PMI（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相關業務所涉地區。 
3. 對象： 

(1)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PMI Taiwan） 
(2)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PMI）及其授權之相關組織 
(3) 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或主管機關 

四、 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報名者對個人資料於保存期限內得行使以下權利： 
1. 查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製給複製本 
3. 請求補充或更正 
4.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 請求刪除 

五、 提醒事項：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提供之資料不足、未完整填寫或有誤，可能影響本會會員資格確認、會員權

益維護、會員大會通知、選務作業及相關會務服務之進行。 

本人已詳閱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於前述目的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同意 
☐不同意 

二、會員造冊同意 

為辦理本會會員名冊建立、更新及管理作業（包括會員資格確認、會員大會通知、選務作業及相關會務聯繫等），本人同

意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PMI Taiwan）於會員管理及會務運作必要範圍內，將本人之基本資料納入會員名冊

並進行建檔、登錄、更新及使用。 

本人已知悉會員名冊之用途僅限於本會章程所定之會員管理及會務相關事項，不作其他目的使用。 
☐同意 
☐不同意 

同意書人簽名：                                 
          （為利辨識，請以正楷簽署）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秘書處 
TEL｜02-2557-8801 
Mail｜service@pmi.org.tw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